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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兴镇常兴工业园区2011年
建设，园区以印染、金属类

企业为主，产生的污水通过
沿工业园区东边大路埋设的
地下暗管直排渭河。陕西兴
洲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原有一

烟囱，前段时间已拆除，但
仍有臭味。该企业将污染不
严重的污水通过暗管直排环

境；另外将污染严重的污水
通过暗井打入地下。常兴工
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未能有效
收集园区内企业污水，未能

发挥其应有效果。

宝鸡
市眉
县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一、被举报对象的基本概况
群众反映的常兴镇常兴工业园区系常兴纺织工业园，园区配套建设有污水处理厂收集处理园区工业污水以及常

兴镇镇区、常兴村、渭北新村、武安新村、石莲寺村的生活污水。陕西兴洲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位于眉县常兴纺
织工业园新区二路，该公司定型-印花工序和定型-整理工序在生产时会产生异味，两处生产工序的废气经废气
治理设施处理后，达标排放。                                                                       

二、举报问题调查核实情况
对园区污水管网进行排查，未发现园区污水直排渭河暗管。群众投诉反映的“工业园区东边大路暗管”，实为
眉县常清污水处理厂污水收集主管道常兴镇区和园区污水通过该管道全部接入常兴纺织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处理
达标后，经审批的入渭排污口排放。 群众反映的“前段时间已拆除的烟囱”，实为陕西兴洲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相邻的眉县兴洲热能有限公司25t/h燃煤蒸汽锅炉配套的排气筒，已按照相关要求拆除。
举报人反映的暗管、暗井排污问题，实为陕西兴洲纺织科技有限公司2眼和眉县兴洲热能有限公司1眼自备取水
井，委托第三方环境检测公司对3眼自备取水井地下水进行了取样监测，结果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三类限值要求。

群众投诉反映的“常兴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未能有效收集园区内企业污水，未能发挥其应有效果”问题，工业
园区的工业污水、生活污水以及周边镇村的生活污水已全部纳入常兴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部分
属实

采取
除异
味措

施，
减少
异味

影响
。

要求陕西兴洲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污
水改造工程后，持续优化臭气治理措施
。                             强化
对现有治理设施的精细化管理，严格执

行定期巡检与维护保养制度、及时更换
关键耗材、确保设施高效稳定运行。    
建立健全运行台账与监测机制，定期评

估治理效果，并根据反馈及时调整运行
参数或优化工艺，以保障臭气治理长期
稳定达标排放，提升区域环境质量。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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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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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眉县槐芽镇从槐芽初

中北门西侧有一条往北的
路，该路边的湿地内自十几
年前开始填埋生活、建筑垃
圾，覆土以后，5年前开始

种植甜柿子树，面积10亩左
右。填埋的生活、建筑垃圾
污染了槐芽镇权四滩村五组
东北角上的地表水。

宝鸡
市眉

县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一、被举报对象的基本概况
群众反映的地块位于眉县槐芽镇保安堡村17组东北角，总面积8.47亩。2016年初，当地对该地块建筑生活垃圾
采取了物理隔离等措施，进行了覆土填埋。2018年初改种甜柿树。
二、举报问题调查核实情况

经核查，2009年至2016年期间，附近群众将建筑、生活垃圾倾倒在该地块，形成临时垃圾堆放点。目前正在对
土壤及地下水开展监测。该地块周边未发现有地表水径流，周边低洼处存有积水。积水监测结果中除高锰酸盐
外，其余监测因子均符合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标准限值要求。

属实

确保
水质
符合

相关
标准
。

1.槐芽镇已于6月3日中午12时前将低洼
处降雨积水转运至镇区污水处理厂进行
处置，并按要求做好了转运记录。

2.眉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委托第三方机构
已于5月31日对地块周边进行了现场踏
勘，拟于7月10日前完成现状监测并确定
环境污染风险，于8月10日前完成污染源

及污染分布识别，对填埋边界与深度进
行勘探，于10月10日前完成垃圾填埋区
周边土壤及地下水调查，制定下一步开
挖及管控修复方案，于2026年4月10日前

完成修复，确保土壤及地下水达到农用
地标准，恢复安全耕种条件。

阶段
性办

结

6 月
6 日 ，
眉县纪

委监委
对原槐
芽镇权
四滩村

党支部
书记党
内警告
处分、

时任槐
芽镇党
委书记

政务警
告处分
、时任
槐芽镇

镇长诫
勉谈话
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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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眉县霸王河经济开发
区槐芽镇霸王河为渭河支
流，被宝鸡龙恒达铝业有限

公司，眉县经开区橡胶厂，
眉县华强驾校等企业侵占河
道，其中龙恒达铝业有限公
司将厂房违建在河道内，原

来宽5米的河道目前仅有1米
左右，该河道无河长，多次
向相关部门反应未果。

宝鸡
市眉
县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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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一、被举报对象的基本概况

群众反映的宝鸡市眉县霸王河经济开发区、渭河支流霸王河实为眉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其境内的小霸王河。眉
县水利局已于2010年8月至2011年6月实施了霸王河重点段河堤防洪工程，对原小霸王河连通霸王河分岔口进行
了封闭。霸王河分支小霸王河已不存在，且已丧失河道功能。

二、举报问题调查核实情况
1.群众反映的宝鸡龙恒达铝业有限公司、眉县经开区橡胶厂（陕西秦力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眉县华强驾校
（眉县华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距离霸王河为850至1127m之间，未发现存有侵占河道行为。         
2.原小霸王河沿线7户企业均符合建设规划，手续齐全，未发现企业存有未批先建、侵占河道等行为。

3.原小霸王河目前已不存在，未被纳入河长制管理范畴内。
4.自2020年以来，眉县共受理有关原小霸王河信访投诉问题7件，均及时予以办理，并按要求将办理结果向信
访投诉人进行了反馈。                                      

不属
实

加强
监

管，
督促
企业
规范

管理
。

加强监管，督促企业规范管理。
已办
结

无


